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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第 2季物性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7 年 7 月 4 日(三)上午 9 時 30 分 
開會地點：第六組電化教室 
主 持 人：楊副組長紹經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冊 
記    錄：陳思明、宋志堅  
宣導事項： 
一、第六組 

   本次會議召開緣由及相關細節說明： 

   依據本組 107 年 1月 3日「研商本局專業實驗室中長期發展業務規劃會議」第 3次會議紀錄辦

理，本次會議召開就應施檢驗及正字標記等各項產品物性檢測技術及其檢送技術文件審核疑

點，辦理一致性會議並做成紀錄以供執行單位遵循使用。 

 

二、第六組 

   物性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各類項連絡窗口 

金屬類製品(吊鉤、鉤環)連絡窗口： 

第 六 組連絡窗口：廖建源，02-23431894，rolen.liaw@bsmi.gov.tw 

基隆分局連絡窗口：黃建盛，02-24259345，js.huang@bsmi.gov.tw 

新竹分局連絡窗口：林清華，03-5427011#621，hua.lin@bsmi.gov.tw 

臺中分局連絡窗口：姚惠良，04-22612161#621，frank.yao@bsmi.gov.tw 

臺南分局連絡窗口：方冠權，06-2264101#420，chuany1.fang@bsmi.gov.tw 

高雄分局連絡窗口：鐘榮欽，07-2418845，juch.chung@bsmi.gov.tw 

花蓮分局連絡窗口：陳政賢，03-8221121#610，jason.chen@bsmi.gov.tw 

兒童用床邊護欄連絡窗口： 

第 六 組連絡窗口：宋志堅，02-23431877，kaplan.shong@bsmi.gov.tw 

基隆分局連絡窗口：林佳正，02-24231151#2306，JJ.Lin@bsmi.gov.tw 

新竹分局連絡窗口：林進祥，03-5427011#622，Jc.lin@bsmi.gov.tw 

臺中分局連絡窗口：張木水，04-22612161#627，sam.chen@bsmi.gov.tw 

臺南分局連絡窗口：林士正，06-2264101#424，sjen.lin@bs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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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分局連絡窗口：曾善章，07-2511151#847，waterfly.cheng@bsmi.gov.tw 

花蓮分局連絡窗口：林瑞陽，03-8221121#622，demon.lin@bsmi.gov.tw 

   SGS 台灣檢驗科技(股)公司(指定試驗室)：賴靜微，02-22993279#622， 

                                                 Anny.Lai@sgs.com 

旅行箱連絡窗口： 

第 六 組連絡窗口：宋志堅，02-23431877，kaplan.shong@bsmi.gov.tw 

基隆分局連絡窗口：鄭智銘，02-24231151#2330，Brian.Jeng@bsmi.gov.tw 

新竹分局連絡窗口：鄭光珮，03-5427011#623，pensy.cheng@bsmi.gov.tw 

臺中分局連絡窗口：葉政宏，04-22612161#629，stanley.yeh@bsmi.gov.tw 

臺南分局連絡窗口：林茂順，06-2264101#334，maoshun.lin@bsmi.gov.tw 

高雄分局連絡窗口：曾善章，07-2511151#847，ethylene.ts@bsmi.gov.tw 

花蓮分局連絡窗口：何信輝，03-8221121#623，hank.ho@bsmi.gov.tw 

   SGS 台灣檢驗科技(股)公司(指定試驗室)：賴靜微，02-22993279#622， 

                                                 Anny.Lai@sgs.com 

   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胡景灝，04-2359-0112#722，0290@bestmotion.com 

 

討論議題： 
議題一 ȸ иᶝ  

案由： 

業者鋼纜專案報驗送件審核之辦理轄區，討論一致性做法。 

 

說明： 

近期有進口鋼纜業者因公司所在地與商品進口港口不同，向所在地轄區分局申請鋼纜專案報驗，

被要求轉至港口轄區分局辦理。 

業者表示由於公司所在地與港口相差極遠，處理申請文件補件或抽換審查資料極為不便，以致拖

延鋼纜報驗處理時間，造成業者申請時不斷抱怨，且語氣甚差。 

高雄分局意見： 

∂ ῏Ө Ҡ Ὼ ȲЛ ἤ ứ ῏Ӈ ѿ ₇ Ѐ Ѐ иᶝⱢ

ᴯȷҫҵȲ צ Ẃ ᶝ ӱП Ȳ∂ ᴟ ᶝӨ ȴ>

 

結論： 

Ṽ ῏П ḖȲ Ὼ ᵛҠȲ ῏ Ẕ҃иᶝ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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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ȸqeq>  ᶾFῖGеҨדּ

案由： 

行李箱產品品名之一致性判定與填寫方式。 

 

說明： 

₇₇֤Ȳ Ԍиᶝắ ȲẔ ӱ ѝԈМᾼ ₇֤ >ɶ ᴩ ȳᴩḈ ɷ Ȳֿ

›ҠҒϱ₇ ֤ Ȳ ҏᶾכ ѝԈ ᵫ צ ṳֵװ ḂJ> ⅎљὄ≤Ȳ╥ᵡכ צ

Ϛ ἤᾼᵒứ Ѡהȴ 

基隆分局意見： 

∂ Л ὑֿ ›Ғϱ₇ ֤ Ҡ ю ῏ὄ≤ȴ>

г ṓȸ>

Мѝ ӱ в ₇֤ ҠҒ ₇ ҵȲẔ ѝԈϱПМѝ֤ Ҡṿӣ ᴩ ȳᴩḈ цἮ

֤ ȴ>

 

結論： Ӑ FἨҵҔ GМѝ ӱ в ₇֤ ҠҒ ₇ ҵȲẔ ѝԈϱПМѝ֤

Ҡṿӣ ᴩ ȳᴩḈ цἮ ֤ ȴ 

 

議題三 ȸqeq> ᶾFῖGеҨדּ  

案由： 

系列增列，原有系列是否一併全部修正。 

 

說明： 

過去已拿到證書之行李箱 (其中文標示不符合新的規定)，當再加入其他系列時，是否有必要將

已拿到證書之行李箱一併全部修正，Ex: 萬國(8 款已拿到證書，加入新系列申請後之前 8款都要

全部修改至最新要求)。 

原始證 2017 年核可標示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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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Q1 提供的標示內文 

 

 

 

 

 

 

 

 

 

  2018Q2 要求標示內文 

 

 

 

 

 

 

 

現階段不能寫 xx 公司大陸廠 台灣監製。 

基隆分局意見： 

ⱢϠ ᵍ ῏ ֵῧ ẃӨ ӔȲЛֽ ϯϚװ ԛϚ Ӕѩ ⌂ ȴ>

г ṓȸ>

∂ ҠὑϯϚװ Ϛ ӔȲҫӼҠ ῏ѻ Ḇȴ>

 

結論： 

中文標示樣張內各項目應配合技術文件原有登載資料填寫，為避免混淆不得填入無關訊息資料

(例如：台灣監製、XX原材、XX公司大陸廠等)，惟另以加註方式註明則無妨；又原有已核准證

書相關中文標示所填寫內文資料，除業者主動變更，仍可繼續沿用外，後續新申請案件針對前述

相關要求事項，則以本次會議紀錄發文後開始施行。 

 

ҳ ȸqeq> ᶾFῖGеҨדּ >

Ӧȸ>

ᴩḈ ѐЉȳḊ ӱПϚ ἤᵒứ Ѡהȴ>

 

說明： 



 5 

中文標示，無標示尺寸，先前有提醒過客戶加入，客戶卻不希望更動，這樣應該是不能通過審查，

但客戶取得證書。另外，材質是否可以加上百分比，如: 80%Nylon(尼龍纖維)+20%PU(聚氨酯)，

是否能有一致性的判定與填寫方式。 

基隆分局意見： 

OȳṼ ᴩ ₇ ᵂ ứȲМѝ ӱϚứ  ѐЉȴצ

2、材質加上百分比是可行的，可讓消費者更清楚了解旅行箱材質成分。 

第六組意見： 

1、依照旅行箱商品檢驗作業規定中文標示應有標示尺度資料，業者未標而審核通過，可建請業

者主動更正，以避免後市場查核時被判定不合格情形。 

2、材質加上百分率可清楚揭示各組成成分之佔比，現有旅行箱商品檢驗作業規定中亦未強制要

求材質成分以佔比方式表示，各申請案件於填寫相關商品驗證登錄申請書、試驗報告及技術

文件等僅需前後配合一致登載即可。 

 

 結論： 

1、原案由所稱「 ӱѐЉɧ Ɫ֡ ӱ，┬ ӱПѐЉѿеạ ᴯῶӱѹ ϱӼ ѿе

ạⱢѻ，ṳ ạ֡ Ḗȷⱪױ， ӱеạѐЉЛҠ ứⱢЛ ֥ Ḗ， ―ὑᴩḈ

ЄЊᵒứҠѿ∂ Ѡה ῏ҫҵҒ ȴ>

PȳḊ Ғϱᴍи Ҡ ӱ֢ иПᴾѩȲככ צ ᴩ ₇ ᵂ ứМӼӑ ạ Ḗ>

Ḋ ῶӱȲ֢ӨהиѿᴾѩѠכ Ԉὑ ד >₇ Ө ȳ ᵫцᶾ ѝ

Ԉ ›∟ ֥Ϛ ᵛҠȴ>

>

Х ȸqeq> ᶾFῖGеҨדּ >

Ӧȸ 

有關行李箱主型式變更之相關作業方式。 

 

說明： 

已經申請過並拿到證書之主型式，但因尺寸小於新申請之系列，需要將系列改為主型式，原主型

式改為系列，這樣的申請要如何進行? 文件需要如何製作? 是否能有一致性的判定與填寫方式。 

基隆分局意見： 

由總局決定比較恰當。 

第六組意見： 

該類案件皆為系列申請案，處理方式建議為要求業者檢附合格證書變更申請書，註明主、系列型

式變更情形並確認系列改為主型式之型式商品是否完成必要項目試驗，另相關商品驗證登錄申請

書、符合性聲明書、化性確效聲明書、商品型式分類表等技術文件一併補充修正以符合主、系列

型式變更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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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該類案件皆為系列申請案，處理方式為要求業者檢附合格證書變更申請書，註明主、系列型式變

更情形並確認該系列改為主型式之型式商品是否完成必要項目試驗，另相關商品驗證登錄申請

書、符合性聲明書、化性確效聲明書、商品型式分類表等技術文件一併補充修正以符合主、系列

型式變更之要求。 

 

議題六 ȸqeq> ᶾFῖGеҨדּ >

Ӧȸ>

ᴩḈ ᶾ ѝԈ Ԉц֥ ḆӨ П ȴ>

>

Ὑȸ>

Б᷾ԈȲ ӑậẞ ›Ȳ ῀ѝԈ Ԉ Ȳᵀצ ֥ ḆӨ Ȳצ ⁄Лӣ]>>>

╥ᵡצϚ ἤᾼṼ Ѡהȴ>

иᶝ ṓȸ>

ⱢϠ ᵍᵺ ȲЛ ֥ ḆӨ ѩ ⌂ ȴ>

г ṓȸ>

ѿϯв FẂֽȸӢ ȳ ᵿȳМѝ֤ ȳѻȳṆԝ₤הȳaLaLambcGȲ… ῏Ө Ԉ ὑ

в Ϥ Ȳѹὑӑẃ ϱꞋ ȲⱢ ᵍ ῏ ḆȲ ᴯ֯ӑ ᵫ῀ ᾓϯ

ԝ֙ҏȲ ֝ЧꞋ Ḗ ῏ Ԉ Ḇϱ Ȳҫᴩ  ֥ ḆӨ

Ȳ Ḇ ӭцв Ȳṳ ὑ ῀ ϱҒ Ὑɷҫצ ḆӨ ɷȲ ѿὙ ᵫ῀

ᴯ Ḇ Ԉв Ӕ ὑ ϱȴ>

>

ȸ>

Ἠ₤ה Ҡ в FẂֽȸӢ ȳ ᵿȳМѝ֤ ȳѻȳṆԝ₤הȳaLaLambcGȲ

… ῏Ө Ԉ ὑ в Ϥ Ȳѹὑӑẃ ϱꞋ ȲⱢ ᵍ ῏ ḆȲ ᴯ֯

ӑ ᵫ῀ ᾓϯ ԝ֙ҏȲ ֝ЧꞋ Ḗ ῏ Ԉ Ḇϱ Ȳҫᴩ  

֥ ḆӨ Ȳ Ḇ ӭцв Ȳṳ ὑ ῀ ϱҒ Ὑɷҫצ ḆӨ

ɷȲ ѿὙ ᵫ῀ ᴯ Ḇ Ԉв Ӕ ὑ ϱȴ>

>

ϝ ȸqeq> ᶾFῖGеҨדּ >

>> Ӧȸ>

>> Ѐ ₇FᴩḈ GȲ ӱ ꞋⱢеᾪȲ ḆѠהⱢᴶȴ>

>

>> Ὑȸ>

>> Ѐ ₇Ȳ֪ ӱ ꞋⱢеᾪȲ ᾎ ḆȲ ╥ᵡצẔ҃ѠהҠѿẦᵗ] ₇֤ Ҡ

ѿ Ḇᵀ╥еҨ ɷ<צ ɷJ>ḥצɷ₤ ɷֿ ѐЉ ҏ >ɶеạɷ> ᾎҏ >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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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是否有建議方式? 

 

 

 

 

 

 

 

 

 

基隆分局意見： 

由總局決定比較恰當。 

第六組意見： 

建議廠商確認是否可於產品名稱後另外加註型號，又箱體吋數建議可於於相關欄位(例如：承載

重、容積)內補充加註。 

 

 

議題八 ȸ иᶝ >

>> Ӧȸ>

>>ᴩḈ Мѝ ӱᵒứПϚ ἤȴ>

>

>> Ὑȸ>

>> ᴩ Мѝ ӱ ɦṿӣѠᾎɧȲᵀв Бצ ὙȲ╥ᵡ Ӕ ӱв ȴ>

>> ᴩ ₇ПМѝ ӱ ▲ ӱṶ Ҕ╗ȸ>

OL> ₇֤ ȴ>

PL>ѻ Ḋ ȴ>

QL>ѐ⇔ц ȴ>

RL> ѡ Ɏדȳѣɏȴ>

SL>Ӣ ȳ Ɏỗ ɏ֤ ȳ ȳ֮ᵿц ₇ ֮Ȳ Ѐ ₇῏Ȳṳ ӱ Ѐ

֤ ȳ ц֮ᵿȴ>

ȸ>

Oȳᴕ █ṷ ứ Ӊ ӱ еᾪỆứ ה ứМѝ ӱϚ ἤȲҠ ∂ ᵡ

ὑ ₇֤ ∟ҫҵҒ ₤ ȲἨ ֡ Fֽ ῏ ḖGҠ∂ ὑד ᴯFẂ ȸֽἭ ȳ G

в ҉Ғ ᵛҠȴ>

Pȳ֪₤ ӱצẔӇ ἤ，∂ Ϛ ὑӑẃᴩḈ Falq>OSQQOG ，ὑ ӱ иҫҵ

Ғ₤ Ϛ ，ѿẁ ῏Ԛ֝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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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或警告標示（如：使用後處理方式、保存方法、清洗方式、遠離火源

警告事項等）。 

  廠商範例- 

  已寫明標示第 1~5 點內容，未寫「使用方法」，只寫「清潔方式」使用內容 

 

 

 

 

高雄分局意見： 

建議參照玩具商品中文標示函釋案例(106.6.1)，有關「玩具商品標示基準」中「使用方法或注

意事項」之標示疑義(如附件)。 

已依法標明應行標示事項之內容且可判定其標示項目為何者，項目名稱尚無須一一標明。 

第二組意見： 

旅行箱檢驗作業規定主要定義原則，細則部分依個案實際狀況由第一線人員自行研判。另建議參

照玩具商品中文標示函釋案例(106.6.1)，有關「玩具商品標示基準」中「使用方法或注意事項」

之標示疑義部分，似可供採行。 

第六組意見： 

1、��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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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ᴩ ᵂ ứ…ứ ѻ ⁄Ȳ ⁄ иṼ ᾭᾓ⁄Ӧ Ἥ Ϣ ᴞᴩ

צᵒȲשׁ ӦɦṿӣѠᾎɧ╥ᵡҬ ɦ Ѡהɧṿӣв Ϛ ȲҠṼ ᾲẓ ₇Мѝ

ӱẗ ẂFONTLTLOGɦᾲẓ ₇ ӱ ɧМɦṿӣѠᾎἨᾃ Ṷ ɧП ӱ и

Ȳᵛ БṼᾎ Ὑ ᴩ ӱṶ в ѹҠᵒứẔ ӱ ӭⱢᴶ῏Ȳ ӭ֤ Fֽɦᾃ

Ṷ ɧȳɦṿӣѠᾎɧȳɦ ᵫ ӱɧȳɦ ᵫ ӱɧ ֿ GỮ ϚϚ ὙF ֽ 

ԈGȴ 

 

議題九 ȸ ᴎиᶝ  

案由： 

建議行李箱尺度標示以不含輪子之箱體實際尺度為尺度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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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目前驗證登錄審查案，各家行李箱尺寸標示基準不一致，部分廠商標示尺度為箱體之高寬厚，

部分廠商標示尺度為箱體加輪子之高寬厚(輪直徑依廠商設計，約 4~6 cm)，而吋數亦根據高

度換算之，譬如某一箱體尺度為 70�u50�u31 cm，換算吋數為 28吋，倘加上直徑 6cm 輪子，高

度為 76 cm，換算吋數為 30吋。 

2、依據總局第六組於 106 年 5月 3日召開「行李箱驗證登錄案審理一致性研討會」，會議決議各

尺寸行李箱標示合理裝載重量計算方式為，20 吋以下(含 20 吋)最小裝載重量為 200 kg/m3�u

標稱體積(m3)，超過 20吋最小裝載重量為 120 kg/m3�u標稱體積(m3)。 

3、為使業者標示行李箱尺度標示一致，建議旅行箱尺寸標示統一以實際裝載物品空間之箱體實

際尺度(不含輪)標示。 

新竹分局意見： 

建議旅行箱尺度標示統一以不含輪子之箱體實際尺度為尺度標示。 

基隆分局意見： 

由於旅行箱之尺寸及裝載重量是指行李箱本體之大小及箱體內部所能裝載之物品重量, 故建議

旅行箱尺度標示統一以不含輪子之箱體實際尺度為尺度標示。(與新竹分局相同) 

第六組意見： 

旅行箱各尺寸起訖點表示係依各家業者實際設計情形自行表示，爰此，106 年 5 月 3日本組召開

「行李箱驗證登錄案審理一致性研討會」，會中已有表示謹遵循各家業者表示尺寸數值，做為核

算行李箱箱體最小裝載重量之參考依據，又實施以來各家業者均能配合辦理並無疑慮，本組建議

尺寸起訖點表示仍依各家業者實際設計情形自行表示為宜。 

  註： 

經瞭解目前國內旅行箱標示高度尺寸約 9成以上皆為不含腳輪；另有部分旅行箱業者標註 2 組尺

寸(含腳輪即不含腳輪)，其主要目的是讓消費者瞭解是否可攜帶登機使用。 

 

結論： 

1、旅行箱各尺寸起訖點表示係依各家業者實際設計情形自行表示，爰此，106 年 5 月 3日本組召

開「行李箱驗證登錄案審理一致性研討會」，會中已有表示謹遵循各家業者表示尺寸數值，做為

核算行李箱箱體最小裝載重量之參考依據，至於行李箱尺度標示是否以不含輪子之箱體實際尺

度為尺度標示，因考量各家尺度標示差異及同體積箱體時所衍生出不同高度尺寸之複雜性，仍

由各家業者依實際設計情形自行表示為宜。 

2、建議基隆、үМϡиᶝѿױ ṅשᴞᴩׁ⇔ד ，иᵑ Л֝֡ Fᵶ цЛᵶ GП

ᴩḈ ц в ᾬ，ѿױ ֢ѐЉᴩḈ Њ ，ṳѿױᵂ

Ɫ∂ Ἠᵂ ứП ᴕṼ ȴ>

>

ϫ>>ȸ Миᶝ >

Ӧ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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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新開發的旅行箱應以增列系列型式或核備方式辦理。 

 

說明： 

業者已取得本局核發的旅行箱驗證登錄證書，事後若有新的旅行箱依本局 106 年 5月 3日「行李

箱驗證登錄案審理一致性研討會」決議事項來辦理該旅行箱(腳輪、拉桿、箱體材質、把手均於

該證書其他型式試驗過)，則該旅行箱應以增列系列型式或核備方式辦理。 

臺中分局意見： 

1、若該旅行箱屬同系列，例如證書內系列型式為 28吋，申請的旅行箱和該系列型式腳輪、拉桿、

把手、箱體材質均相同唯可能尺寸、外型、顏色等不同，則以核備方式辦理。 

2、若該旅行箱腳輪引用主型式，把手或拉桿引用其他系列型式組成的新旅行箱，雖然依 106 年 5

月 3日「行李箱驗證登錄案審理一致性研討會」決議事項該旅行箱不用做物性試驗，但應以

增列系列型式方式辦理。 

 

結論： 

所申請之旅行箱和同系列型式(腳輪、拉桿、把手、箱體材質均相同)僅小尺寸、花紋顏色等不同

者，則可以核備方式辦理， ⅍Ἠ╓ứ ⅍ Ṽה₤  ᶾ ѝԈF₤הи

ῶȳ Ԉ ȳ ӱцМѝ ӱGҏ ᴷ ᵫȲѿẁ ԈӨ ϚẆ ᵒứȴ>

>

ϫϚ>>ȸ Миᶝ >

Ӧȸ>

ᴩḈ Ἠ₤ה Ҡ ᷅ἼМ᷅ Ԉὑᾬἤ ѿᶾ ѝԈΩ Ἠ֞ ϱΩ >

ȴ>

>

Ὑȸ>

Ἠ₤ה ҠἼМ᷅ ԈȲ ᴩ ֞ ᶾ ѝԈϱ Лד F֞

ᵅὑᶾ ѝԈ Ȳᵀ ὑӐᶝ ứᾼ >GȲ⁄ ᴩ ֯ᾬἤ в

Ἤ ᾼ ѿ֞ ⱢѻἨᶾ ѝԈ Ɫѻȴ>

Миᶝ ṓȸ>

OȳalqOSQQO צ ὑ ϯ ȳᴩṛ ц ᶁὙ ѿ ӱ Ἠ ӱ

OLNQ ∟ Ȳ֪ױ∂ Ἠ₤ה ҠἼМ᷅ Ԉ ֞ ЛᵅὑӐᶝ

ứᾼ ѿ֞ Ɫѻȴ>

Pȳ ϱӐиᶝ ṷצ ᴩ ᶾ ѝԈ₤הи ῶṳ Ȳ֯ ᾓϯ ѿᶾ ѝ

Ԉ ϱצẔᵺ ἤȴ ӣ ᴩ ֞ Л ὔ ᴩ Ȳ֝

֥ ứȴ>

г ṓȸ>

ῴװ ╓ứ ⅍Ἠиᶝ ⅍ ᴩ₤ה ѿМѝ ӱἬ ẁ F ҵ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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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測試，但就已獲得證書之後市場管理之商品檢測上建議仍應技術文件上核准裝載重量進行測

試為宜，否則失去技術文件審核意義。 

 

 結論： 

1、初次送指定試驗室或分局專業實驗室進行型式試驗可以中文標示所提供裝載重量(除過輕外)

進行測試，因為在驗證登錄或型式認可案件申請階段所檢附技術文件與中文標示裝載重量具有

一致性，但就已獲得證書之後市場管理之商品檢測上，為避免業者以任何理由調降裝載重量，

檢測時測試樣品內裝載重量仍應以技術文件所提供裝載重量為主，此時如中文標示上揭示裝載

重量如有與技術文件不一致時，則應判定為不符合。 

2、當市購行李箱商品如涉及逃檢時，ᴞ Ӈצ ᶾ ѝԈ，ױ ⁄ѿ ᾎ ứ，ЛҠѿ

₇Мѝ ӱϱἬ ӱ ẃ ᴩ ȴ>

>

ϫϡ>>ȸ ᴎиᶝ >

Ӧȸ∂ Ἴậה Ӣ ѿἼ ῶӱ Ȳṿ ȴ>

>

Ὑȸ>

Ӑиᶝ ᴩӔֿ Ө Ȳ צ и Ӣ П Ἴậה Ӣ ѿ ӱFֽϯ

GȲҔ ϱ PNN Ȳ ₇Ɫ ONN ἼFO Ἴצ P GȲ צ ῏П ȲӐиᶝ ᴩᵂᾎ

… ц Ḗ ῏ḂѿἼ ῶӱ ȴ>

>

>

>

>

>

>

>

Ṽ alq>ONWO W ứȲ ₇Ҕ ϱ ӱ FἨἼ Ἠ GȴⱢṿ ῏ Л֝₤ה Ӣ

ӱ Ȳ∂ Ϛ ἤ ᾎȸӂὰ Ӣ ӱ Ȳ Ἴậה Ӣ ӱἼ Ȳ ה

Ӣ ӱ ȴ>

ᴎиᶝ ṓȸ>

∂ Ἴậה Ӣ ѿἼ ῶӱ Ȳҫӂᾪ Ӣ ѿ ῶӱȲ ה Ӣ ѿ ῶӱȴ>

>

ȸ>

ᴕ ֢ ₤ Fӂᾪȳ GהȳἼậה Ӣ ₇ цד ӱᶙ ἤȲṼ צ alq>ONWO W

ứȲ ₇Ҕ ϱ ᶙצ ӱ FἨἼ Ἠ GȲᵛѿϱϮ ֿ ӱ Ӕ ―ҠȲЛ

ừ ᵑ₤ Ӣ ѿ ȳ ἨἼ и ẃῶӱ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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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十三  ：臺南分局提案 

案由： 

聚乙烯塑膠管(PE)依 CNS2456-2(101 年 10 月 12 日版)其中檢驗項目 80℃靜液壓強度之試片數予

以修訂。 

 

說明： 

1、本分局轄區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工廠生產之聚乙烯塑膠管(PE)，已取得正字標記

產品證書。 

2、依 CNS2456-2(101 年 10 月 12 日版) 檢驗項目：80℃靜液壓強度之試驗需 1000 小時取樣 3個

管狀試片，故共耗費 1000 小時＊3=3000 小時(即約 4個月)，此試驗期間佔用水壓試驗機機台

影響其他產品之檢驗，造成該工廠生產管理困擾。 

臺南分局意見： 

建請修改 CNS2456-2 聚乙烯塑膠配管系統-第 2部：管(101 年 10 月 12 日版)表 3機械特性[80℃

靜液壓強度之試驗期間為 1000 小時，試片數為 3修改為 1]，以符合實際需求及解決生產管理問

題。 

第一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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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無 

散會：107 年 7 月 4 日中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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